资产转让合同

转让方： 惠州市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心 （以下简称“甲方”）

地  址： 惠州市惠城区横江三路四号

受让方：                            （以下简称“乙方”）

住  址： 
甲方出让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批同意拟报废处置的119台电动垃圾分类收运车辆（详见附件1），涉及的119台电动垃圾分类收运车辆资产评估结果所确定（资产评估明细表），对外公开竞价转让，并于　　　年 　 月    日通过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产权网上交易竞价系统公开竞价转让。乙方以人民币          （小写：¥       万元）中标，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原则，就甲方将其119台未上牌电动垃圾分类收运车辆（单位固定资产）转让给乙方处置事宜，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以资信守。
一、出让车辆基本信息

1、甲方出让其合法拥有、列入单位固定资产台账的119台电动垃圾分类收运车辆，该批车辆均未办理上牌登记手续，无相关登记证件。

2. 车辆具体信息详见附件1《119台电动垃圾分类收运车辆资产明细表》，乙方已现场查验全部车辆，对车辆状况无异议。
3. 该批车辆已履行合法处置程序、完成技术鉴定及资产评估，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批同意处置，甲方已履行单位固定资产处置内部审批程序，车辆无任何权利瑕疵。
4. 车辆所有权自交付之日起转移至乙方，双方不办理所有权转移及上牌、过户手续，甲方仅收取车辆本身价值费用，不承担任何与车辆相关的费用、风险及义务。
二、出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1、 总出让价格：人民币______元（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整），该价格仅包含车辆本身价值，与车辆相关的所有费用（运输、拆解、环保、税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2、乙方将产权交易成交款全额上缴到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甲乙双方签订产权转让合同后，再由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该批资产产权交易成交款全额划转到惠州市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心。
三、车辆交付

1. 交付时间：付清全部款项、合同签订后即可进行资产交接，并于15个工作日内交接完毕。
2. 交付地点：在各车辆停放地点（详见附件1）。
3. 交付方式：乙方负责装卸运输并承担费用，自交付之日起，车辆所有风险（毁损、灭失等）由乙方自行承担。
4. 双方确认车辆清点无误，交付完成后相关费用、风险全部由乙方承担。
四、双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保证车辆权属合法、信息真实，已履行全部处置审批程序，甲方不承担车辆交付前后任何与车辆相关的交通违章、交通事故、债务纠纷、年检欠费、环保处罚等法律责任及经济负担；自车辆交付之日起，与车辆相关的所有费用、风险、法律责任及经济负担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不再承担任何与车辆相关的责任、义务和费用，并及时完成单位固定资产台账核销工作。

2、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交付车辆，配合乙方办理相关协助手续（费用由乙方承担）。

3、乙方按约定一次性支付款项，承担车辆相关全部费用及风险。车辆交付过程中及交付后，因车辆装卸运输、拆解、处置、存放等任何行为产生的一切安全责任、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行政处罚等），与甲方无任何关联；承担因车辆未上牌登记产生的一切相关风险及法律责任。
4、乙方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标的车辆进行规范、环保、安全的拆解和处置。乙方保证该电动车辆回收拆解和动力电池回收等处置手续合法有效，否则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5、乙方在约定的期限内拒绝接受车辆的，甲方不承担车辆保管、损毁、灭失等风险，造成占用甲方的场地的，承担占有使用费，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
五、争议解决

本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双方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承担本合同金额的20%违约金；赔偿守约方因此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发生诉讼的，违约方赔偿守约方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担保费、保全费等。
六、其他约定

1. 本合同附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内容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3.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期间，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合同另有约定除外）。
 4.本合同一式六份，甲方执伍份，乙方执壹份，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附件

1、119台电动垃圾分类收运车辆资产明细表

2、资产评估明细表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人签名：　             授权人签名：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